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葡萄牙

〔原件：英于〕

〔I 9 8 4年9月1 3日〕

1•大会1 9 8 2年1 2月I 8日题为**医疗道德原則，，的第37/194号决 

议已在葡萄牙对下列部门和人员广为传播：监狱署、刑瞀情报调査司、来成年人 

托管处、医院总监、初级保健护理署长以及监狱长和医疗♦务处主饪》

2 •监狱署署长将第37/194号决谈及其附件译成葡萄牙文，把本国立法与 

上述决议作了比较研究，从而査核在各监狱中依照上述原則可能逋反訪碍或阻扰 

正常惯例的规定#

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

〔原件：俄文〕 

c Ï 9 8 4年9月6日〕

1 .苏维埃立法彻底排除对任何人使用酷刑％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

遇或处罚的可能性，而且载有关于这一方面一切必要的法律保证^ 依照现行法

律的规定，对被构人员或监犯行便酷刑和其他残忍行为是非法的，应负刑寧貴饪# 

上述规定完全适用于医务人员，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与上述人员是有关系

2 »大会1 9 8 2年]I 2月Ï 8日第37/194号决议所称的"医疗遒德原则 

业经通知有关医务人员# 它们的人道原則完全符合苏维埃的法律《


